附件6

《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0号）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5〕2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拟对我市现行贷款政策规定进行优化调整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2024年6月，福建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共同印发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0号）。由于政策涉及面较广，部分政策与我市现行政策存在较大差异，经反复研究讨论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）

2.《福建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4〕10号）

3.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5〕22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共计八条。主要为：一是增加借款申请人家庭还款能力占家庭月收入比例为60%的贷款条件。二是增加贷款额度与购房提取合计金额的控制。三是增加贷款期限不超过抵押住房剩余使用年限的限制条件。四是逾期贷款还款宽限期调整为7日。五是调整借款合同关于贷后停缴的约定条款。六是增加现役军人住房公积金可纳入家庭贷款额度计算的规定。七是提高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。八是规范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居住权相关事宜。
